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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關行使追認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權，有如何規定？

民國 109 年爆發 COVID-19 疫情嚴重，總統為因應此一情況，是否得發

布緊急命令？（30 分）

二、立法院審議議案，有些經過二讀會，有些必須經過三讀會，請問其基本

原則為何？那些議案須經過三讀會？其法理依據為何？條約案的審議，

應經過幾讀會？一讀會直接逕入二讀會的程序為何？（30 分）

三、議事程序上，有所謂「對人秘密，對事公開」原則，請問其基本法理為

何？有何例外？立法院對總統、副總統提出彈劾案，應適用「對人」或

「對事」之原則？立法院對總統或副總統的罷免案，又適用何種原則？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各有何規定？（40 分）


